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建设仪器设备采购项目
竞争性磋商公告
    新疆正云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受塔城地区农业农村局委托，对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建设仪器设备采购项目进行竞争性磋商，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有能力提供本项目所需服务的供应商参加磋商。
项目名称：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建设仪器设备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TCZDCG（ZYX)2021-024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采购单位名称：塔城地区农业农村局
1、 采购内容：农药残留检测仪、兽药抗生素残留检测仪等 （详见磋商文件参数）
二、采购预算：222000元
三、竞标人资格要求
1.必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营业执照符合本次采购经营范围（取得“三证合一、一证一码”按新证提供，未取得三证合一的供应商还须出具税务登记证副本及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2.必须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条件；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财务会计制度提供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一个月的会计报表或上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
4、供应商企业信用证明:投标人须提供在“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网站上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查询截图并加盖公章；（查询截图须自招标公告发布之日起时间内从上述网站中查询）；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报名及磋商文件发售时间、地点
1. 报名及磋商文件发售时间：2021年08月02日起至 08月06日每天10:30时至13:30时和16:00时至19:00时(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文件费200元整，售后不退。
2. 磋商文件发售地点：新疆正云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塔城市光明路花溪家园9#1-A室】
3. 报名及购买磋商文件时需携带：
（1）法人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2）必须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营业执照符合本次采购经营范围（取得“三证合一、一证一码”按新证提供，未取得三证合一的供应商还须出具税务登记证副本及组织机构代码证的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3）提供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一个月的会计报表或上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
（4）提供供应商企业“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信用证明截图；

注：投标供应商资格要求的所有资料原件备查、复印件加盖公章(提供资料不齐者不予接受)。


 
五、磋商时间及地点
1. 磋商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
[bookmark: _GoBack]2021年08月12日11时00分
2. 磋商地点：塔城市光明路33号华悦旅游宾馆二楼开标厅
    采购机构联系人：丁凯旋 联系电话：0901-6200941
招标代理机构名称：新疆正云祥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塔城市光明路花溪家园9#1-A室
联 系 人： 周剑飞
电    话：0901-6285036       13319018553                       

